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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韩德民说：“考察归纳历史可以有两种不同视角，一是把历史看作表现为客体的物

质性实践的过程，这种过程受制于必然性的我们通常名之为规律的力量。所谓意识或精神或

思维，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过是这种客体性过程与客体性过程内在固有规律在人脑中的投影

而已。另一种视角，是把人，把人所组成的文化共同体，首先看作主体，某种遵照一定的价

值理想目标，自觉地追求着的具有实践能力的精神性的历史；由此所谓历史，当然是人的历

史、文化的历史，就成了这种主体精神理想性追求之对象化展开的结果。这两种视角相互并

不对立，毋宁说正是它们的相互补充，才帮助我们获得了对于木日对完整的历史的把

握。……人的历史既有人作为客体存在对象，从属于客观运动规律的一面，也有人作为有理

想有信念的米青神性主体自觉追求自由选择的一面。前一方面的存在，意味着自然史对人类

史的制约，意味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史前’性质。而后一方面的存在，则无可置疑地

表明了历史作为人的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性质。”（1）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有思维、

有思想的。人是以一定的思维方式，在一定思想指导下展开其历史创造活动的。这就使以正

确描绘的思维现象的运行轨迹，探寻其中的特征和规律，从而为了解过去、认识现状、把握

未来提供更加准确的参考坐标为主要任务的思想史的研究，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罗素

《西方哲学史》谓：：“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调节器谐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

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

说。而在我们看来，一个时代狭义的社会思想大体包含着三部分内容，即：对过去的思索，

对现状的认识，对未来的展望；这实际就是广义的历史观、现实观和理想观。三部分互相联

系、互为依存，构成一个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由此不难感知到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人

们的理想观的研究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部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等发生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到孟子界定

“圣人，人伦之至也”，儒家从其创立伊始就已显示其宗旨与内容在于呼唤人的一种伦理性

的道德觉醒和道德实践，陶冶出一种伦理性的道德人格。换言之，是一种伦理性道德观念构

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历史上，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提出的君臣、父

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序的伦理思想和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道德规

范，由于其能够充分满足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的农业——宗法型社会生活及维系这社会君

主专制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因而被历代国家政权自觉地用来作为整合社会人际关系，稳定

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儒学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 

儒学内涵宏富，而其以上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为内在精神资源，由孔子、孟子和荀子奠定下理

论基础的社会理想观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这种儒家学者的社会理想观催发着

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刚强奋进，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

孔子以来的儒家学者又多不甚注重现实社会生产运动，基本不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尽管

我们不应苛责古人，要求他们做他们的时代限制着他们而使之难以去做的事情，但这毕竟使



他们往往只是从政治文化或思想道德领域畅发其社会理想，并且这理想主张又确确实实因超

离实际而难以真正转化成为现实的实践行为。由于儒学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影响

深巨，故而在传统中国人探寻理想社会的漫漫历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并因之而对中国的历史运动及其走向影响极为深巨。   

（一） 

儒学渊源于上古文化，更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为内在精神资源。20世纪70年

代中叶，徐中舒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甲骨文中作“需”字；“需”在甲骨文

中从“大”（而）从“水”（雨），整个字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古代之儒在主持祭祀

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礼记·儒行》即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说。（2）日本学者白

川静也析论道：“牺牲系用巫祝，被当作断发而请雨的牺牲者，需也。需，系含有为需求降

雨而断发髡形之巫的意思。如此的巫祝，乃儒之渊流也。”“儒家最早出自巫祝之学，以周

之礼乐为主要教授科目，以其礼教文化的创始者周公为理想；周公，为周初在所谓‘明哲’

圣职地位之人。”（3）美国学者莫特（Frederick  W.  Mote）则将“儒”的起源与比殷商

时代更早的巫师传统相联系，认为“儒”乃原始巫教文化传统经过改造和理性化的结果。

（4）应该说，中、外学者的这些看法基本符合中国古史实际。 

中国是以“亚细亚的”“维新”路径而由上古迈入古代文明社会门槛的，这就使上古初民氏

族社会的组织形式被带入到古代文明社会，从而血缘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相联系的基本纽

带，故而“尧、尧之道，孝弟而已”（5）。儒家的基本精神体现在他们对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之所谓“三代”之治的追述和阐发之中，而夏、商、周三代的血缘宗法社

会特征则是其阐发社会理想的前提。 

夏以前的历史笼罩一片神话传说的云雾之中，但按儒家之见，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

界，基本特征是传贤不传子。《论语·尧曰》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

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就是广为流传的所谓尧、舜、禹“禅

让”之说。后来，《孟子·万章上》对此有更生动的描述。这些话虽不可作为信史，但可以

视为儒家藉对上古社会的迫忆而提出的社会价值理想。而且，他们还以之来追摹三代社会，

并通过这种追摹使其社会价值理想得到进一走的闸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

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

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 

这里，“天下”的最基本含义是“公”，是私有观念、人我隔阂产生之前的社会关系圆融无

码的状态。其现实原型，只能是原始的氏族部落群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交往范

围的扩大和聚落组织复杂化程度的提高，群体内部关系的分化愈来愈明显，单纯的血缘亲情

的维系作用逐渐分化或蜕变，或者说是提升为“礼”一一“礼俗”乃至“礼制”。这意味着

原始的家族公社为相对后起的氏族部落联盟乃至宗法等级封建社会所取代，“天下为公”的

“大同”之世让渡给了“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

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



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

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

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7） 

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演变而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

康”，因而不得不实行“礼”制以“示民有常”，积极应对“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的现

实，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变迁重组的需要。所以，“孔子曰：‘夫

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8） 

一方面，“礼”以别异，礼制的“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解体后（“大

道既隐”）的产物；另一方面，毕竞有“六君子”出，制礼作乐，“以著其义，以考其

信”，使得“小康”社会在变化了的历史具体条件下对“大同”精神仍有所承继。就后一方

面来看，“礼”乃是在承认现实差异的前提下维持原始氏族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大同”精神

的一种手段，故孟子谓：“唐虞禅，夏后，般周继，其义一也。”（9）三代社会的“家天

下”，因此才会被视为与五帝“公天下”本质相通的历史阶段。这样，“礼”就具有了双重

性质，即：它既致力于区列社会人群中尊卑贵贱上下长幼的不同职分，显出其“别异”的性

质；又具有凝聚家族血缘亲情，并进而以之作为整个社会组织整合手段的“尚同”性质。这

也就使礼制的三代仍保有浓厚的民主传统遗风。 

南宋陈亮说：“禹以为苟未得非常之人，则立与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孙之不旅皆贤，则

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无损于天下之公也。”（10）禹虽传子，但由于当时实

际社会历史条的制约，根本上仍保留着“天下为公”的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天下”中

的“天子”，其文化意义完全不同于后世专制国家乾纲独断的君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之天下也。”（11）“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12）“天下”是某种至高无上

的价值依归、意义本原，并成了有时是全体民众、整个民族的简称。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

称尧颂舜，对大禹亦予以讴歌。孟子更明确否定“尧以天下与舜”的说法，认为三代“禅

让”制度并非天子的个人意志，因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13）

“天”的意志又反映着民意，故而“天下”是与“民”、“公”同一的：“民之所欲，天必

从之。”（14）“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5）这同法家站在后世专制君主

立场上，以天下为某种有待被攻夺、占有、瓜分、享用的客体对象甚至财产利益的论调（如

韩非所谓“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王”（16））是截然不同的。也只有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

才能够真正理解儒家“民为责，社稷次之，君为轻”（17）的内在意蕴。 

同样与源自上古氏族社会内部结构关系的原始民主与人道传统有密切关联，同样以“天下为

公”的“大同”社会为最高理想追求，儒家与道家却存在着很大的歧异：儒家看到的是作为

“小康”秩序象征的“周礼”与“大同”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作为这种“礼”的精

神实质的“仁”对现实黑暗昏乱的遏制批判的意义；而道家关注的则是“周礼”已经标志着

的对“天下为公”的“大同”性社会的反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作为“礼”的精神实质的

“仁”在背弃了“大同”精神这一点上与现实残暴间的一致。这是很堪玩味的两种不同思维

方式推导出的各异其趣的认知评判，而其内蕴着的终极理想指归则又是一致的；换言之，

“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实为儒、道两家价值取向共同的精神渊薮。只不过儒家站在价

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从现实出发，肯定了“周礼”与人们理想社会追求间的一致性，而道

家则从价值的绝对主义出发，无视或避离现实，否定了“周礼”和儒家之“仁”对人们社会

理想追求所具有的肯定意义。道家未能跨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找不到理想展开的支靠



支点，因而在社会理想层面就只留停留于抽象的否定，在实践上则往往留于消极的逃避。与

此不同，儒家在坚守根本性价值理念的原则前提下，显露出坚韧的个性：在“大道既隐”，

“大同”不可得的乱世，退而求“小康”，在“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去积极谋求“大同”

社会“天下为公”之道的复归。正是这种坚韧个性塑造而成了中华民族精神。这精神激励着

数千年来的中国人始终都为最高理想的实现而不懈努力。正是这理想和为理想所做的努力，

不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不仅使中华民族始终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更创造发

展起伟大的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作为一个学派，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的。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也久矣”的春秋末世。（18）

面对诸侯征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他虽然口头上标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9）但实际上始终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0）为自己的志向，故其热切

地关注着现实政治。不过，孔子不是象一般策士那样为一家一国的利益作权益性谋划，而是

从人类长远前途和命运着眼，构想社会和谐的万世长策。这就需要在社会中确立理性、秩

序、公正的价值理念。人们对这些价值理念达成共识，就可以从根本上矫正扭曲的人性，改

变荒谬的现实。那么，如何构建这些价值理念？“学而不厌”、“信而好古”的孔子，不是

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

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先王那里寻找智慧。他看到，上古以来，“德”、“礼”、

“孝”、“仁”这些传统观念虽受到严重冲击，但在社会结构中和人们的心底深处并未从根

本上动摇。于是，他“述而不作”，以温习和诠释《诗》、《书》、《易》、礼、乐的方

法，肯定和弘扬这些观念的人文价值，并试图以此作为原动力来建立符合人道精神的理想王

国。（21）孔子以其人文理想和殉道精神，赢得了世世代代人们的尊敬。可以这样说，他的

一生是意义化作生命、生命化作意义，其人格和学问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诠

释。 

孔子思想中有二点颇易被人误解：一是其好“礼”“从周”，不时感叹：“周之德，其可谓

至德也已矣”，（22）声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3）似乎他是位典型的复古主义

者；二是其强调整顿无序的社会状态，认为治理国政当以“正名”为先，似乎他是位顽固坚

持名正言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等级秩序者。而实际上，孔子所从之“周”，绝非西周

社会的简单回归；所好之“礼”，亦已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而绝非全然为古礼了。同样，孔子

强调“正名”，并非为了维系现存的社会统治秩序，而是要以此为手段，达到实现其社会理

想的目的。 

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4）以德治国，显然是一种

最佳的政治选择。这是源于上古传统的主张。上古之世，民风淳朴，以“德”维系、调节、

整合人际关系，又能尊重民意，使氏族共同体成员享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尚书·尧典》

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古今注》说

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

木，以表王者纳谏也。”至于尧、舜禅让，尚德授贤、以德居位，更是古史传说中的佳话。

此外，史书中还记载了舜高尚的孝悌德行，说：“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

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

闻可用者，四岳咸荐舜。”（25）孔子熟知这些史事和传说，故其对古圣之德多有称扬，如



称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颂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

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6）又赞

叹：“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27）他更从中获得启迪、

汲取智慧，并以上古传统为精神资源阐发其自己的社会理想主张。 

《论语·为政》记孔子之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刑政之治，但他洞悉到刑政之治有治标不治本之弊，而

唯有德礼之治才能标本兼治，获得最佳政治效果。（28）《论语》中的另段记载亦显明地反

映了这种观点倾向：“季氏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

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

偃。’”（29）孔子对“德治”如此看重，无疑有其认知方式作为深刻的理论基础。孔子之

学肯认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又认为这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修为与躬行践履，在个

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凸显。他正是据此得到以“德治”为本的理想

社会政治结论的。 

孔子的“德治”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而其要者则有三端：首先，“德治”要以“仁”为基

本精神。孔子主张“泛爱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30），称赞“博施于民而能济

众”为圣德，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

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31）其次，孔

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2）就是说，要以兢兢业

业、恪守信誉、节用爱民、征发以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他赞子产之行合乎君子之

道：“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33）“养民也惠”、“使民

也义”表明作为政治家的子产的行为符合着治国基本准则。最后，“德治”必须以守信、惠

民、济众、尚贤、崇正、均平、公正等为基本内容。《论语》中对此多有记载，如：“哀公

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34）“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5）“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说。”（36）此外，子曰：

“季氏富于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

也。’”（37）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责难一样，亦透露出“德治”中对民众关爱之

情。 

那么，由谁来实施这“德治”，从而实现社会理想呢？孔子尽管对现实社会中的当政者多有

谆谆教诲，并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推展其学，（38）但在鲁短暂的从政实践、奔走六国

而又四处碰壁的切身体验，使他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当政者失去信心，而把希望寄托在仁人

君子身上。孔子认为，只要仁人君子在位，则自然能改造社会、实现理想：“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39）“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40）作之君，

则作之师，君、师同道，这就是孔子开出的济世良方。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1）仁人君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

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2）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3）并

有“疾夫没世而名不称焉”之志（44），其“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45）受孔子思想及其人格精神影响，他的学生多能振奋而起，如曾参曰：“士不可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重乎？”（46）有这样一些仁人

君子居于上位，治理国政，上行下效，民德归厚，自然也就不难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

社会理想了。我们在这里不难发现，孔子的这种社会理想观，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

提出的哲学家为王的主张颇有相似之处。 

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孔子所提出的理想观，其意义主要有二端：一是

在礼制崩解，“礼”名存实亡之际，提出“仁”的范畴作为“礼”的最高精神的解释（所谓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为新社会秩序的重构点示了方向；二

是在把“礼”建基于“仁”之后，更进而着力强调“仁”之与否的主体性（所谓“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从而使士君子的人格超出了单纯伦理学层面，而禀有了社会运动价

值目标的性质。这两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一一文化的的系统来说，发挥了某种终极性意义目

标的功能，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国人（尤其是士君子）生存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动力。

职是之故，“仁”的逻辑终极点也就可以意味着生命的最后圆满了，此即《论语·子罕》所

谓“仁者不忧”。  

（三） 

较之孔子，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更加昏乱无道。诸侯为了争霸天下，“食饕无耻，竞进无

厌”（47）各国之间动辄相互征伐，“兵革更起，城邑数屠”（48；统治者集团内部争夺权

力的纷争更是此起彼伏，以至于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亦有之；……所有这些，均使民众

陷入痛苦不堪境地。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渴望能代表着真理、正义、秩序和理想的“圣人”出来改造现

实，使社会能摆脱昏乱而达有序、能消除无道而臻理想，所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

也。”（4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孟子其人其学。他所提出的社会理想，既是其本

人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时多少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希望和要求。若用一句话来概括

孟子的社会理想观，似乎可表述为：“圣”而“王”者，实施“仁政”，以达“王道”之理

想境界。具体说来，则包含着下列具体内容： 

其一、“圣”而后“王”。孟子考察历史，注意到历史上凡建立下不世功勋，对民生福祉有

所作为者，均是“圣”或“仁”者为“王”。他们能够在民众处于危难之际，救民于水火、

解民于倒悬，因而赢得民众由衷爱戴、真诚敬重。比如，“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

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傴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

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慝。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

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

而不入，虽欲耕，得乎？”（50）再如，“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书》曰：

‘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

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

民大悦。《书》曰：‘奚我后，后来其苏’。”（51）又如，“昔者大（太）王居邠，狄人

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歧山这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从之者如归市。”（52）孟子依据其所“追述”和描绘的这些古代史事，（53）发挥

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

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故而“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54）这实际明确提出了一个“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模

式：先圣而后王，只有圣者才能为王。如前所述，在孔子开出的济世良方之中已经隐含着这

一理想政治模式之构想，而孟子则予以发挥并将之显扬了出来。这是孟子在传统中国人对理

想社会探索历程中的重要贡献之一，其思想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现代新儒家。 

其二、发政施仁。孟子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5）又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

下，兽之走旷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

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矣。”（56）所以，他力主“天下

之君”应效法尧舜之道，“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发政施仁。他说：“尧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57）孟子所谓“发政施仁”，首先是要

将满足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需求，提高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作为最基本的前提。他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

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

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

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暇治礼义哉？58） 

民以食为天。吃饭、穿衣、住房等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生存与维持自身再生产（即

种的繁衍）的基本需要。故而仁政应以“制民之产”为第一要义。其次，要“制民之产”，

就需实施善政，发展生产。孟子为之而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

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59）就是

说，要从整理田界，厘定土地面积入手，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分配土地给民众，为其通过勤

苦劳作发展起“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产业提供条

件。此外，还应“取于民有制”，（60“薄其税敛”，（61）并要以优惠的商业税制，开放

国内市场，加强国际经济往来，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

“廛，无夫里之布”等等。（62）最后，在人民生活有了保证的基础上，要“设为庠序学校

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6

3）“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64）按，《论语》记

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65）毋庸多加论析即可看出，孟子

“发仁施政”的主张同孔子“富而教之”说一样，都具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意义。 

其三、王道境界。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第一次将霸道与王道作为两条对比鲜明的政治方略和

统一天下的途径提了出来。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66）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后皋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主庸与日迁善而不知

为之者。（67） 



孟子显然是推崇“王道”的，然则其“王道”呈露出怎样的境界呢？主要有三端：一是充满

仁爱精神。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

民而爱物。”（68）即以“亲亲”为始基，将仁爱之心在广大的非血亲人际关系层推衍开

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69）并且，还要将仁爱之心施及于物：

“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7

0）君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71）以其“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巍巍然立于天下。（72）这

些都是“爱物”的表现。二是具有敬民、尊民、重民的特质。孟子总结历史，得到一条重要

的经验：“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

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73）故其谆谆告诫道：“诸侯之宝三：土

地、人民、政事。”（7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

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盗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

干水溢，则变置社稷。”（75）他更依据这种认识，赋予其所理想的“王道”境界以敬民、

尊民、重民的特质，不仅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6）而且，“国君进贤，

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

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

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

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

后可以为民父母。”（77）三是洋溢着情理交融的和谐气息。孟子认为，“推恩足以保四

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而三代圣而王者“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

矣。”（78）他对只顾一己之私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统治者深恶痛绝，批斥道：“庖有肥

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79）他针对齐宣王“寡人有

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之辞，指出：“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

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

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昔者太王好

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

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80）“好

货”、“好色”并不足惧，关键在于“与民同之”，使百姓们丰衣足食，使全天下“内无怨

女，外无旷夫”。一句话，只要“与民同乐”，情理交融，就能够“得民心之所和乐”。

（81） 

孟子承继孔子进一步张扬儒家理想主义精神，这不仅表现在上述所展示的其对理想的“王

道”政冶模式的设计上，而且还反映为其所提出的士君子在政治努力碰壁之后的心态调整方

式上。对孟子来说，面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王道”理想的无所作为，解决方法不是参照现实

以调整理想，使埋想更靠近现实，而是进一步强化理想本身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其结果，必

然是从孔子进一步的内转，以内在心性品格和精神境界作为政冶理想的最后寄托与依靠。这

样，在孔子那里，无论“仁”作为心理原则，还是“德治”作为政治主张，其内涵都表现出

经验论色彩，亦即孔子只是根据各种具体个案情形给出具体的评论、指点或启示；而到孟

子，“仁”的心理原则与“仁政”的政治主张却都建立起了稳固的内在心性本体基础（所谓

“不忍之心”）。孟子特别重视个体人格精神意志的皱炼修养，并发展出“养气”说： 

“敢向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 



这种“浩然之气”作为深层的生命支柱，对仁义理智等道德能够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其

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而要养成这种“浩然之气”，则需自觉经历各种艰苦努

力，有时甚至可能是外在坎坷命运长期磨炼的结果，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都是为了培养生长出那一股“塞于天地之间”的“至丈至刚”的“浩然之

气”。（82）如此抬高主体内在自由选择之价值意义的结果，使孟子较孔子具有更高的道德

自信：在孔子，“尧、舜其犹病诸”（83），“若圣与仁，则吾岂敢”（84）；而在孟子则

“圣人之于民，亦同类也”（85），“圣人与我同类者”（86）。这一方面显示出孟子精绅

上的主体自信，另方面则表明其遭遇到现实领城严重挫败之失望时亟需精神上的激励作为平

衡。孟子就这样将他的社会理想追求最终归结到了这种虽然没有实践效应，却具有深厚道德

感染效果的主体人格形象之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咸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夹。”（87）而这对中华民族不化精神的塑造和传承无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第23一24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 

（2）《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3）《中国古代文化》第121、24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83年版。 

（4）《中国思想的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第26一30页，（Ne

w   York）Alfred  A. Knopt.  1989. 

（5）《孟子·告子下》。 

（6）《礼记·礼运》。 

（7）同上。 

（8）同上。 

（9）《孟子·万章上》。 

（10）《陈亮集·问答》，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 

（12）《左传·文公十三年》。 

（13）《孟子·万章上》。 

（14）《左传·裹公三十一年》。 

（15）《孟子·离娄上》。 

（16）《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7）《孟子·尽心下》。 

（18）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其时确为战争频仍，动荡不已的无道之世。 

（19）《论语·泰伯》，同书《宪问》亦记此语。 

（20）《论语·公冶长》。 

（21）以此分析孔子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显非创新性的突破，而如其自述那样是“述而不

作”。不过，这“述”又绝非因循守旧，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依据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及超

越现实的观解所作出的诠释或阐述。 

（22）《论语·泰伯》。 

（23）《论语·八佾》。 

（24）《论语·为政》。 

（25）《史记·五帝本纪》。 

（26）《论语·泰伯》。 

（27）《论语·卫灵公》。 

（28）李瑞智、黎华伦这二位“从政而资深”、且对东西文化均有相当了解的澳大利亚人曾

对之评曰：孔子很早就对法治和德治“作如此明确的阐述，以及贯穿中国历史的反反复复的

儒法之争，使人们深深意识到德治和法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联想当代人们对战后日本经济

增长的反思，可以提醒人们，它的所作所为靠的是一个德、法并重的政权。”当然，这种认

识，“今天在西方是难以理解的。”又说：中国重“德治”而使法家失宠的事实“向中国人

民显示，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制度，不是一架僵化的机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一机体

的细节难以驾驭，这就表明它具有整体性和条理性，而这种整体性和条理性是内涵的本能特

性，非法律所能强制。”（详参李、黎二氏著《儒学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9）《论语·颜渊》。 

（30）《论语·季氏》。 

（31）《论语·季氏》。 

（32）《论语·学而》。 

（33）《论语·公治长》。 

（34）《论语·为政》。 

（35）《论语·颜渊》。 



（36）《论语·尧曰》。 

（37）《论语·先进》。 

（38）如《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同书《子路》记孔子之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39）《论语·泰伯》。 

（40）《论语·子路》。 

（41）《论语·雍也》。 

（42）《论语·学而》。 

（43）《论语·述而》。 

（44）《论语·卫灵公》。 

（45）《论语·里仁》。 

（46）《论语·泰伯》。 

（47）刘向：《战国策·叙录》。 

（48）《史记·天官书》。 

（49）《孟子·梁惠王下》。 

（50）《孟子·滕文公上》。 

（51）《孟子·梁惠王下》。 

（52）《孟子·梁惠王下》。 

（53）孟子所述的史事，未必尽皆真实，有的或许还加上了他的夸饰之辞，然多有自古以来

口耳相传的传说作为依据，故而笔者将之称为对古代史事的“追述”和描绘。 

（54）《孟子·离娄上》。 

（55）《孟子·公孙丑上》。 

（56）《孟子·离娄上》。 

（57）《孟子·离娄上》。 

（58）《孟子·梁惠王上》。 



（59）《孟子·滕文公上》。 

（60）《孟子·滕文王上》。 

（61）《孟子·尽心上》。 

（62）参阅《孟子·公孙丑下》。 

（63）《孟子·滕文王上》。 

（64）《孟子·梁惠王上》。 

（65）《论语·子路》。 

（66）《孟子·公孙丑上》。 

（67）《孟子·尽心上》。 

（68）《孟子·尽心上》。 

（69）《孟子·梁惠王上》。 

（70）《孟子·梁惠王上》。 

（71）《孟子·滕文公下》。 

（72）参阅《孟子·公孙丑下》。 

（73）《孟子·离娄上》。 

（74）《孟子·尽心下》。 

（75）《孟子·尽心下》。 

（76）《孟子·离娄上》。 

（77）《孟子·梁惠王下》。这使孟子的“王道”多少有了点古代民主意味。 

（78）《孟子·梁惠王上》。 

（79）《孟子·梁惠王上》。 

（80）《孟子·梁惠王下》。 

（81）焦循《孟子正义》卷四引东汉赵歧解“人和”之语。按，《孟子·公孙丑下》有“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 

（82）《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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